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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7          证券简称：铁汉生态          公告编号：2017-078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人民政府签署 

《平远县仁居特色小镇及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平远县仁居特色小镇及生态环境治

理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或“协议”）为深圳市铁汉生

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乙方”）与广东省

梅州市平远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签订的为双方就项目战略合

作的原则性约定,不构成法律责任和正式承诺。合作具体事项以各自有权

部门批准后正式签署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为准；甲方协调相关部门确定

各项法定程序及文件以落实本协议约定内容。公司最终能否签订正式合作

协议具有不确定性。 

2、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因本协议是意向性合作协议，并非

正式合同，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尚未签订，故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当年经营

业绩造成的影响。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为把平远县仁居镇打造为一流的生态、特色小镇，进一步推进平远县

生态文明建设，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依据相关法律，达成此框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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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于近日签署了《平远县仁居特色小镇及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战略合作

协议》。 

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1、梅州市平远县人民政府，负责人：宋才华；地址：平远县平城南

路 3 巷 5 号。主要职能：（1）处理各级政府、各部门报送的文电，草拟、

审核以县政府及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的文件，负责组织安排县政府重大

活动；（2）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县政府重要文件和重大会议的

领导讲话；（3）根据县政府的工作部署和县政府领导指示，组织相关调

查研究，及时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为县政府领导提供决策参考；（4）

检查、督促县政府各项决议、决定、重要工作部署和县政府领导重要批示

的贯彻执行情况等。  

平远县位于梅州市西北部，地处粤赣闽三省交界处，面积 1381 平方

公里，人口 26 万，辖 12 个镇（大柘、仁居、东石、石正、八尺、差干、

上举、泗水、长田、热柘、中行、河头），县城设在大柘镇。平远北临赣

南，东连闽西，南接潮汕揭，是粤闽赣边客家圈中心区域。平远素有“中

央苏区县”、“世界客都文化始祖地”、“世界客都第一村”、“中国最

佳文化休闲旅游县”、“中国最佳文化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国油茶之

乡”、“广东脐橙之乡”等美称。 

仁居镇隶属于平远县，地处平远县西北部，距县城 36 公里，面积 191

平方公里，辖 16 个村（社区），2016 年底户籍总人口 24105 人。仁居镇

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蓄积量为 40.7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76.8%，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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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粤东第二高峰项山甑、大华山竹海、古丁梯田等自然风光。仁居镇是平

远县的农业大镇，主要发展慈橙、烤烟、甜玉米、优质稻四大农业主导产

业，2009 年被广东省科技厅批准为“脐橙种植省级专业镇”。仁居镇建有

广东省第一个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为主题的纪念园——平远县红军纪念

园，是省、市、县重要的红色和廉政教育基地。仁居镇历史悠久，至今已

有四百多年历史，现存有古建筑、古街巷、古桥梁、古民居等古迹遗物和

邹坊文祠、严应鱼故居小树庐、广东四大银行金库旧址和井下吴屋四个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仁居镇文化浓厚，有民国时期的素庐、驾虹桥、青云桥、

永昌桥、古城墙、明代摩崖石刻等众多古建筑；另外还有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船灯舞和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舞蹈香火龙。 

2、本次签订协议为意向性合作协议，并非正式合同，不构成法律责

任和正式承诺。如公司最终能与梅州市平远县人民政府签订正式项目合作

协议，公司将按有关规定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3、甲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未承接甲

方工程。本次签订协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合作内容 

（一）合作背景 

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原则，围绕建设美丽平远新城的发展定位，

甲、乙双方就平远县仁居特色小镇建设及生态环境治理等进行合作。经友

好磋商，双方拟根据项目性质采用 EPC、PPP、投融资等模式进行合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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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治理、景观建设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以期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的局面。 

（二）合作宗旨 

双方合作的宗旨是，遵循生态优先原则，坚持倡导生态文明的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牢固树立生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凭借生态环境优势

增加平远县城镇魅力，不断优化提升生态环境品牌，推动城镇生态环境优

势向综合优势深刻转化。切实贯彻广东省省委、省政府创建生态文明示范

市和生态旅游城市的战略意图，将建设美丽仁居特色小镇与生态环境提升

结合起来，保护好、利用好仁居镇本地优越的自然环境，为把仁居镇建设

成为一流的生态、特色小镇携手共进。 

（三）合作内容 

在提升平远县仁居镇形象、改善人居环境、打造“仁居特色小镇”的

建设中，乙方拟计划在未来五年投资人民币二十亿元，主要投入包括以下

六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市政道路、污水处理、环保工程

（城镇）、环保工程（农村）、慢行步道、标示系统、邹坊稻田公园、社

南杨梅乐园、凤山（硪石）森林公园、尖山森林公园等 10 个子工程项目；

二是河道综合治理项目，包括黄畲河、社南河、仁居河和木溪河四条河道

治理；三是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包括上远村、飞龙村、古丁村、黄畲村、

邹坊村、社南村、木溪村、六吉村、五福村、井下村、仁居村、凤仪村、

礤头村、麻楼村和畲溪村建设；四是建筑外貌改造提升工程；五是胭脂河

休闲商业街建设项目，包括汉花缘民宿、民国影院、仁居邮局、仁居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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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栈、万兴茶点、胭脂酒家、美蝶影楼、仁居金铺、复古电车、农产市场、

儿童趣味农场、趣味果园、乡野农庄和其他建设；六是其他重点项目建设，

包括古丁墟市、汉花缘民宿、古丁牧场（牛牯岽牧场）、长兴古寨探险乐、

黄畲梯田摄影基地、客家农耕博物馆、会庆庵、宝珠寨。 

1、甲方做好有关生态文明重点工程统筹规划和部署，采取政府引导

和乙方为主体的共同推进合作方式，对乙方所参与的有关生态保护与恢复

工程、交通保障工程、生态旅游工程，以及循环低碳经济示范等工程，甲

方将建立健全相关的协调机制，提供相关资讯，为乙方投入仁居镇的生态

环境建设和实施重大工程提供有利条件并适时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2、乙方积极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和技术优势，高起点、高标准、高

品位、高质量地进行所承担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和维护，打造一批亮

点突出、魅力独具、品质卓越的具有一流国际生态城市风貌，并蕴含平远

县生态特色与厚重文化内涵的精品工程。同时，要把握好时间节点，紧紧

围绕平远县生态县建设的战略目标和重大任务不断创新，坚持项目的本土

化、生态化和特色化，将平远县打造成“建设美丽中国”的全国典范。 

（四）投资方式 

按 照 甲 方 需 求 及 项 目 属 性 ， 甲 、 乙 双 方 可 采 取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等多元化投资模式,由甲方通过特许经

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与乙方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及长期

合作的关系。该战略合作协议正式生效后，甲方按照经营市场化、投资多

元化原则，明确乙方在项目建设中的事权和投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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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因本协议是意向性合作协议，并非正式

合同，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尚未签订，故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

造成的影响。如公司最终能与梅州市平远县人民政府签订正式项目合作协

议，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2 、 对 上 市 公 司 经 营 的 影 响 ： 甲 、 乙 双 方 可 采 取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等多元化投资模式,由甲方通过特许经

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与乙方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及长期

合作的关系。 

3、本协议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

因履行协议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因具体合作业务协议尚未签订，故无法

预计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协议仅是意向性合作协议，并非正式合同，不构成法律责任和

正式承诺。具体合作事项包括实施时间、金额、双方的权利义务、资金来

源、支付方式及支付安排等仍需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后确定，仍存

在不确定性，目前无法预计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如公司最终能与

梅州市平远县人民政府签订正式项目合作协议，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将产

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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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本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最近三年披露的战略合作协议进展情况：  

序号 协议名称 披露日期 
截至目前战略合作

协议的进展情况 
备注 

1 

与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政府签署

《六盘水市大河经济开发区环境工

程项目意向合作协议》 
2014.5.14 合同已签订 

总框架金额23

亿元 

2 

与长沙县瑞农现代农业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签订《湖南(长沙)现代农业

成果展示区项目合作意向书》 
2014.12.9 项目已中标 总投资10亿元 

3 

与浙江省德清县下渚湖湿地风景区

管委会签订《德清县下渚湖湿地风

景区生态景观建设PPP合作框架协

议》 

2015.3.19 正在推进 10亿 

4 
与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书》 
2015.4.9 

已签订合同 

5.9635亿元 

总框架金额50

亿元 

5 
与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签署《合

作协议书》 
2015.6.25 正在推进 无具体金额 

6 
与江西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书》 
2015.6.25 

联合体签订合同

48.14亿元 
无具体金额 

7 

与贵州平塘三天旅游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签署《平塘国际射电天文科普

文化园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建设框

架协议》 

2015.12.8 合同已签订 
总框架金额5

亿元 

8 
与梅州市蕉岭县人民政府、广东省

微生物研究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6.2.25 正在推进 无具体金额 

9 
与梅州市蕉岭县人民政府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2016.2.25 正在推进 

总框架金额55

亿元 

10 
签署《向深圳幸福天下投资有限公

司增资的框架协议》 
2016.5.19 已完成增资 

意向增资人民

币7,046.25万

元 

11 

与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签署《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鲁寨旅

游开发及河道综合治理项目合作协

议书》 

2016.7.1 正在推进 
框架总投资3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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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与中国电建集团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6.9.9 
联合体签订合同

48.14亿元 
无具体金额 

13 

与中泰创展控股有限公司、中泰创

展（珠海横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6.12.12 正在推进 

每年增加约 

50亿订单 

4、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

股份即将解除限售情况；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有减持公

司股份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平远县仁居特色小镇及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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